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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世茂建设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存在失信行为的情况 

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，上海世茂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世茂建设”或

“公司”）存在以下 5 项失信行为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（2022）辽 0114 执 4530 号 

被执行人姓名/名称 上海世茂建设有限公司 

执行法院 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 

省份 辽宁 

执行依据文号 （2022）京方圆执字第 43 号 

立案时间 2022 年 10 月 14 日 

案号 （2022）辽 0114 执 4530 号 

做出执行依据单位 北京市方圆公证处 

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见（2022）京方圆执字第 43 号 

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

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

（二）（2023）沪 02 执 315 号 

被执行人姓名/名称 上海世茂建设有限公司 



执行法院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

省份 上海 

执行依据文号 （2023）沪贸仲裁字第 0264 号 

立案时间 2023 年 4 月 10 日 

案号 （2023）沪 02 执 315 号 

做出执行依据单位 仲裁机构 

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见（2023）沪贸仲裁字第 0264 号 

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

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

（三）（2023）沪 02 执 562 号 

被执行人姓名/名称 上海世茂建设有限公司 

执行法院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

省份 上海 

执行依据文号 （2023）沪贸仲裁字第 0354 号 

立案时间 2023 年 5 月 22 日 

案号 （2023）沪 02 执 562 号 

做出执行依据单位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

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见（2023）沪贸仲裁字第 0354 号 

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

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

（四） （2023）鄂 0114 执 711 号 

被执行人姓名/名称 上海世茂建设有限公司 

执行法院 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 

省份 湖北 

执行依据文号 （2022）鄂 0114 民初 4686 号 

立案时间 2023 年 2 月 23 日 

案号 （2023）鄂 0114 执 711 号 

做出执行依据单位 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 

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见（2022）鄂 0114 民初 4686 号 

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



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

（五） （2023）宁 0106 执 729 号 

被执行人姓名/名称 上海世茂建设有限公司 

执行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

省份 宁夏 

执行依据文号 （2022）宁 0106 民初 12120 号 

立案时间 2023 年 1 月 18 日 

案号  （2023）宁 0106 执 729 号 

做出执行依据单位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

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见（2022）宁 0106 民初 12120 号 

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

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

二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

公司目前正在与相关机构就被执行情况积极沟通，公司将根据事件进展情况，

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


